南通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办法

    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建立规范的人口计生委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制度，推进我委干部队伍的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，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．选拔任用科级干部，必须坚持下列原则： 

    （一）党管干部原则； 

    （二）任人唯贤、德才兼备原则； 

    （三）群众公认、注重实绩原则； 

    （四）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原则； 

    （五）民主集中制原则； 

    （六）依法办事原则。 

    二．本办法适用于选拔任用委机关处、室正副处长（主任）、主任科员、副主任科员，市计划生育协会正、副秘书长，下属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科级干部。

    三．党组及办公室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干部的职责，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。 

    四．科级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理论水平，认真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，坚持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。 

    （二）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、政策，熟悉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理论与相关法律法规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实绩。 

    （三）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能够把党的方针、政策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际相结合，讲实话，办实事，求实效，反对形式主义。 

    （四）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，有实践经验，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、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。 

    （五）依法办事，清正廉洁，勤政为民，以身作则，艰苦朴素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。 

    （六）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，有民主作风，有全局观念，善于集中正确意见，善于团结同志。 

    五．选拔任用科级干部，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。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。民主推荐的结果在一年内有效。 

    六．党组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，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。考察拟任人选，必须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职务的职责要求，全面考察其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，注重考察工作实绩。 

    考察采取个别谈话、发放征求意见表、民主测评、实地考察、查阅资料、专项调查、同考察对象面谈等方法，广泛深入地了解情况并形成书面考察材料。

    七．对拟任人选，在考察前，讨论决定或者决定呈报前，党组应当充分酝酿。 

    八．对拟选拔任用的科级干部，由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。 

    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，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到会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采取口头表决、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。对意见分歧较大或者有重大问题不清楚的，应当暂缓表决。

    九．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，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 

    （一）党组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成员或者办公室（人事）负责人，逐个介绍拟任人选的提名、推荐、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； 

    （二）参加会议人员进行讨论； 

    （三）进行表决，以党组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决定。 

    十．需要报上级党委（党组）审批的拟提拔任职的干部，必须呈报党委（党组）的请示并附干部任免审批表、干部考察材料、本人档案和党委（党组）会议纪要、讨论记录、民主推荐材料。 

    需要报上级备案的干部，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备案。 

    十一．提拔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，在党组讨论决定后、下发任职通知前，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一般为七天。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，办理任职手续
